新來港學生獎勵計劃

1. 簡介

「新來港學生獎勵計劃」由《三十會》資助，《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協辦，目的為：

1.1  透過獎勵計劃表揚有上進心的新來港學生；

1.2  讓參予者對香港建立歸屬感；

1.3  鼓勵新來港學生融入社會。

2. 申請人資格

2.1 「新來港學生獎勵計劃」由04年6月20日開始接受提名。

2.2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負責提名。

2.3  被提名人仕須為：

2.3.1 由大陸新來港六個月以上而不足五年；

2.3.2 就讀或居住於灣仔區；

2.3.3 中三至中五程度之中學生；

2.3.4 家境困難；

2.3.5 努力、有上進心。

3. 獎勵計劃

由《三十會》評選出四名學生，每名可獲資助參加有益身心之校內、校外課程及／或活動。學生參加的課程及／或活動須事先獲資助單位審批，並原則上時間應不超過05年6月30日。

4. 評選準則

《三十會》將根據《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提名，甄選出個別參加者。獲甄選之參加者需提交他／她擬運用獎勵計劃資助而參加之課程及／或活動的書面說明，再由《三十會》約見，作出最後評審。

5. 截止日期

提名截止日期為04年7月15日。

